
瑞穗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2024年度绿色存款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

瑞穗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穗银行”或“本行”）对 2024年度

绿色存款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以下简称“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编制和

列报负责。

、 本报告的编制基础

为明确绿色存款发行和募集资金管理要求、流程和相关部门职责，本行参照国

际资本市场协会发布的《绿色债券原则（2021年版）》制定了《瑞穗银行绿色存

款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并依据该办法中关于募集资金用途、项目评

估和遴选、募集资金管理和报告的要求管理本行绿色存款。

绿色存款的募集资金用途符合《瑞穗银行绿色存款管理办法》中规定的绿色合

格标准。

二、 募集资金用途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2024年，本行绿色金融业务持续健康发展。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本行

为用于绿色存款计划而储备的绿色贷款和绿色债券投放余额为人民币 54.91亿元。

其中绿色贷款 226笔，余额为人民币 48.46亿元；绿色债券 5笔，余额为人民币

6.45亿元。

募集资金所投放的绿色产业项目



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瑞穗银行投放的绿色贷款，类别分别为节能环保产

业、清洁能源产业、基础设施绿色升级，分布情况如下：

单位：亿元
项目类别

（一级分类）

贷款笔数
（笔）

流动资金

贷款余额

项目

贷款余额

绿色信贷

余额

节能环保产业 153 27.75 4.62 32.37

清洁能源产业 59 11.35 2.93 14.28

基础设施绿色升级 14 1.6 0.21 1.81

总计 226 40.7 7.76 48.46

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瑞穗银行投资的绿色债券共计 5个，投向类别为节

能环保产业和基础设施绿色升级，绿色债券余额总计为人民币 6.45亿元。

三、 项目评估与遴选

绿色贷款依据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2021年版）》

和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的《绿色产业指导目录（2019年版）》中规定

的绿色合格标准进行认定。

在绿色贷款评估和遴选流程方面，本行分为收集认定材料、绿色贷款申请、

绿色贷款审批和年度定期复核四个阶段：

1. 收集认定材料：按照认定基准，认定材料的收集分为以下两类：

“业种符合”的企业：客户的业种（即业务类型）符合绿色合格标准中定

义的相关类别，认定材料的收集包括可确认业种的资料（如为多种经营，

绿色贷款份额按绿色业务的营业收入占全部营业收入的比例核算，需提交

最新审计报告等营业收入的相关资料）。

资金用途符合的项目：贷款资金用途符合绿色项目用途，认定材料的收集

包括但不限于可确认绿色项目符合性的资料（可根据第三方核查、认证机

构给出的相关核查、认证数据，项目立项批复文件、项目可研报告、项目

环评报告等）；



2. 绿色贷款申请：基于收集的认定材料，由总行或分行的营销部门对绿色项

目进行初步评估，按照“业种”和“资金用途”两类基准进行绿色项目的

认定，就项目所属绿色情况进行分析和说明，并提报绿色项目申请；额度

类型包含固定资产贷款和流动资金贷款，流动资金贷款需确认绿色项目用

途。

3. 绿色贷款审批：经营管理部根据营销部门及网点提交的申请文件，分析、

评估和审核绿色项目是否符合绿色资格标准的相关要求，如果符合要求，

则通过绿色项目审批；

4. 年度定期复核：被认定为绿色贷款后，营销部门及网点根据经营管理部的

要求，每年度定期复核（按客户业种基准认定绿色项目时，应按年定期确

认客户的经营范围及绿色营收占比是否发生变更），并由经营管理部重新

审核并批复。

对绿色债券的评估和遴选方面，以经第三方认证评估的绿色债券为入选条件。

四、 绿色存款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本行依据《瑞穗银行绿色存款管理办法》建立绿色存款所对应的绿色存贷业务

台账，由经营管理部进行绿色存款与绿色投放管理，监控每日余额情况，确保在存

款存续期内，本行绿色存款计划募集资金服务于绿色发展。

经营管理部根据营销部门及网点提交的申请文件，对绿色存款进行审批。

为保障资金服务于绿色发展，本行规定绿色存款募集资金余额占绿色贷款和绿

色债券余额的比例警戒线为 70%，并于每日监控绿色存款余额与绿色贷款和绿色

债券余额情况。由于绿色存款系滚动发行，绿色存款余额于 2024年 9月 25日达

到年度最高值，共计人民币 31.56亿元，绿色存款余额占绿色贷款和绿色债券之比

于 2024年 9月 9日达到年度最高值，占比约为 68.18%。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

绿色存款余额为人民币 27.14亿元，占绿色贷款和绿色债券余额比约为 49.43%。

报告期内，每日绿色存款余额并未超过绿色贷款和绿色债券余额，因此不存在

闲置资金。



五、 信息披露要求与执行

依本行《瑞穗银行绿色存款管理办法》，在绿色存款存续期内，本行编制募集

资金使用情况报告，聘请具有相关资质和经验的独立第三方机构对募集资金使用情

况报告执行有限保证鉴证，并将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进行披露。

瑞穗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二〇二五年四月二十九日


